
  

 

TKP2023-030-陳兆基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通告 
敬啟者： 

 

有關「2023-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事宜 

 

  教育局在 2023-2024 年度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有關申請詳情如

下：合資格學生，必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i）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 2023/24學年全額津貼； 

（ii） 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 

（iii） 由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學生自備午膳不會獲提供資助）。 

資助原則：有關津貼將會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參加學校，由學校代合資格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注意事項： 

（i） 家長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倘若  貴子弟已申請2023/24年度學生資助計劃，並已獲通

知取得全額津貼，以及有需要在校訂購午餐，便符合上述午膳津貼的申請資格。家長

在接獲通知後，請盡快交回由學生資助處發出的「2023/24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

書」或「2023/24資格證明書」（黃色表），以便盡快獲得津貼。 

（ii） 原則上，午膳資助的生效日期應以家長提出「免費午膳」申請的日期起計算，家長不

能追溯申請日期之前的午膳費用。 

（iii） 由於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審核需時，而午膳費用普遍是預繳的，對於提交「免費午

膳」申請時正等候學生資助計劃的審批結果，並已為其子女繳付午膳費用的家長，若

日後能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學校會安排午膳供應商將有關款項退回予家長。 

(iv) 至於在學年開始時不擬申請「免費午膳」的家長，日後亦可向學校提交申請，但午膳

資助只會自家長向學校提交申請「免費午膳」的日期起計算，家長不能追溯該日期之

前的午膳費用。 

(v) 家長提交的資料只會用於處理「免費午膳」的申請。 

列表說明如下： 
 

例子說明 津貼安排 

例子一： 

1. 9月 30日前簽妥此通告，並同意申請

「免費午膳」 

2. 8月尾已獲資助處批核取得全額資助 

3. 已交 10 月份餐費 

資助由 9月份開始計算，已繳交的款項會由

午膳公司於學期尾透過銀行轉賬退回家長。10

月以後的午餐款項不用邀交，但必須依時交回

餐單。 

 

例子二： 

1. 9月 30日前簽妥此通告，並同意申請

「免費午膳」 

2. 11月才獲資助處批核取得全額資助 

3. 已交 10 至 11 月份餐費 

資助由 9月份開始計算，已繳交的 2個月款

項會由午膳公司於學期尾透過銀行轉賬退回家

長。12月以後的午餐款項不用邀交，但必須依

時交回餐單。 

 

例子三： 

1. 9月 30日前簽妥此通告，並放棄申請

「免費午膳」 

2. 12月才獲資助處批核取得全額資助，

並又欲參與免費午膳者 

3. 已交 10 至 12 月份餐費 

10 至 12 月份餐費將不獲「免費午膳」資助，

但家長可即時重新簽妥此通告，更改同意申請

「免費午膳」，但資助則由簽妥通告起計算，

先前所交的款項「不獲退回」。 

 



 

TKP2023-030-陳兆基老師 

 

      請家長務必於 30/9 前網上回覆電子回條。如家長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校 

陳兆基老師查詢。 
 

     此致  

各家長  

 

 

 

 

主曆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  

*請保留此通告，以便查閱。  

 

有關「2023-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事宜 

回  條（30/9 或之前交回）  

 
敬覆者：  

 

本人已領悉有關「2023-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事宜，回覆如下： (三選其一) 

 

□ 未獲「2023-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津貼資助」，即以下類別學生及家庭 

   (a)不獲津貼之學生、(b)半書津學生、(c)綜援家庭 

 

□ 已獲學生資助辦事處通知，本學年獲批全額津貼資助，並同意敝子弟申請「2023-

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另同意學校把敝子弟的姓名轉交午膳供應商，惟只限作處

理在校午膳津貼計劃有關的用途。 

    

□ 正在等待學生資助辦事處通知，本學年暫未知是否獲批全額津貼資助，但同意敝子弟

申請「2023-2024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另同意學校把敝子弟的姓名轉交午膳供應商，

惟只限作處理在校午膳津貼計劃有關的用途。 

      

 

此覆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班  別：   

 

 

 

主曆二零二三年九月   日     

 

 回條存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銷毁 

校長  
 

謹啟  

 陳志斌  
 


